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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
第十批26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截至4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15批次共296件（来电277件，来信19件）。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的工作要求，目前，我市已对第十批26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已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6件、未办结5件，责令整改2家。其他案件将持续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批 202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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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内容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舍
必崖乡居民反映：市区方向往
南，快到桥洞处，路西有个
武××，杨×经营的砂场，已
经存在了四五年，无手续偷挖
偷洗砂石。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巧
什营村空港小区北面原本是
耕地，耕种玉米，大约 1200 多
亩，在 2013 年，以村委会的名
义进行收购，将土地性质变成
荒地（没有文件），举报人称破
坏了耕地，后又种植了燕麦和
苜蓿（喂牛），但是不管理，不
收割，用来套取国家补贴。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武川公
路坝口子村居民反映：在西贝
阳光海岸南200米处的院落（8
亩），2017年11月，在未得到任
何通知的情况下，被回民区政
府强行拆除，同时将院内种植
的千余棵松树毁坏，后又从其
院落土地中取土用于修建呼
武公路护坡堤，取土后形成了
一个深 20 米的坑，施工完毕
后，又将建筑垃圾回填至该坑
内，对地下水源存在潜在破
坏。举报人 2022 年在中央生
态环保组督察期间也反映过
该问题，回民区政府当时想通
过在填埋处种树处理，被举报
人拒绝。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钢公
园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没
有环保手续，常年喷漆，异味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孔家营
村新华西街旧村村内脏乱差，
垃圾特别多。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孔家营
黄沙湾片区村民反映：村委会
主任打着城中村改造名义，占
用村民的耕地盖房，然后卖
房，特别是以拆黄沙湾为借
口，占地将近100多亩，导致片
区臭气熏天，到处都是垃圾，
下雨天没法行走，环境太差。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喇嘛
湾镇喇嘛洞村集体种植柠条
的林地，从 2023 年开始，在未
提前告知村民的情况下，被修
建了一条通往光伏电厂的道
路（全长 5 公里，已修 3 公里，
宽6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侧有
很多个体水厂，不但没有取水
证，还将废水重新排入地下，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用水。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南
路玉锦轩小区 8 号楼居民反
映：8 号楼东侧有个大连烧烤
饭馆（二层小楼），排烟装置在
二楼楼顶，两年多时间每日油
烟污染相当严重，导致居民咽
炎反复发作。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
前南木板村居民反映：其父
闫××的林地内种植的果树
（有林权证），自2023年被同村
张某某大儿子相继拔毁了300
多棵，如今树坑也被填平，造
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圪堆
地东侧的林地，也被变成了耕
地；圪堆地南侧，被上一任村
支书，从中间开了一个水槽，
侵占了 2 亩地；圪堆地西侧让
合作社种了土豆，损失超万
元，村霸还把林地中的道路填
平，强行改成耕地。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罗家营
110国道旁，小区南侧，有个线
路板加工厂，通过收废品进行
二次加工，存在固废污染随意
堆放，污染环境。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前白庙村村内西侧紧挨石化
三路、宝力尔街交叉口路东
（烨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
100 米处），有一滩不明物体
（大概两三平米），类似于骨头
渣伴有调料物质和一些蓝色
的物质，经搅拌倾倒此地，在
离此处西南30米左右（绿化带
旁边）有一堆，但是被覆盖了
一层土，举报人称在今年 4 月
14日自己的羊在吃完此物后，
在回家的途中死了 8 只羊，后
续又累计死亡20多只，目前共
计死亡35只。

赛罕区阳光巷文化局楼
下，有多个饭店，每天做饭炒
菜时产生油烟，导致楼上居民
没法开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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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4年4月16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金河镇政府、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区分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该大院位于金河镇八拜村和格尔图村交界处102省道西侧，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建成，从事洗砂工作，于2023年停止洗砂工作，至

今处于关停状态，未办理相关营业手续，属于无证经营。院里有余留的洗砂设备，砂石料约7000立方米。根据国土云现场打点显示：该大院占
用金河镇八拜村集体土地约42.96亩，其中采矿用地约33.09亩、坑塘水面约4.93亩、旱地约2.66亩、水浇地约1.68亩、农村宅基地约0.56亩、农村
道路约0.04亩。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4月17日，经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政府、县农牧局、市自然资源局和林分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巧什营村空港小区北面原本是耕地，耕种玉米，大约1200多亩，在2013年，以村委会的名义进行收购，将土地性

质变成荒地（没有文件），举报人称破坏了耕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查，举报人所述位置位于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巧什营村空港小区北，该地块
征收前由村民自行耕种，是否种植玉米，因时间较长，无法考证。2013年该地块因保障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建设，县政府委托巧什营镇政府征收
巧什营镇巧什营村1955.7亩土地，村委会与被征地村民均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兑现协议》，其中713.7亩取得自治区征收土地转用为建设
用地的批复，用于建设回迁小区及配套设施，2020年后相继建设垃圾处理站、空港幼儿园，共占用土地约42亩。

剩余1200亩土地，征收时地类为其他草地46.14亩、水浇地1138.15亩、天然牧草地15.71亩。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利用现状定性
为：沟渠27.64亩、农村道路16.49亩、其他草地6.24亩、其他林地10.69亩、水浇地1138.94亩。2013年，巧什营镇政府委托和林格尔县谷丰饲草种
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管理。按照《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由和林格尔县土地收储交易中心经营管理全县储备土地的通知》，2024年3月
30日，巧什营镇政府将1200亩土地移交县土地收储交易中心管理，不存在破坏耕地行为。

（2）“后又种植苜蓿草和燕麦，不管理，不收割”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为避免土地闲置，2013年，巧什营镇政府委托和林格尔县谷丰饲草
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管理。2013年谷丰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该地块种植苜蓿草1242亩（2020年后相继建设垃圾处理站、空港幼儿园，共占用
土地约42亩），2022年因苜蓿草成活率不高，改种燕麦草600亩、玉米600亩。巧什营镇政府实地勘查时发现，现场明显有上年度种植收割的痕
迹，同时该宗土地四周围有封闭围栏，在显著位置安装有摄像头，据公司法人孟某军描述，和林格尔县谷丰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2015
年分别在该地块种植苜蓿草，因苜蓿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到2022年改种前一直对该地块苜蓿草进行收割管护，“不管理，不收割”问题不属实。

（3）“用来套取国家补贴资金”问题，不属实。按照《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苜蓿种植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呼政办字
〔2013〕151号），和林格尔县农牧局于2015年开始，连续3年对该公司进行补贴，每亩验收合格后补贴500元，每年补贴62.1万元，三年共计补贴
186.3万元。依据市农牧局验收后下发的补贴文件，符合相关补贴政策，不存在种植苜蓿草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情况。

2024年4月17日，回民区政府组织区农牧水利局、攸攸板镇政府、市林草局回民区分局、市自然资源局回民区分局等单位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在西贝阳光海岸南200米处的院落（8亩），2017年11月，在未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回民区政府强行拆除，同时将院

内种植的千余棵松树毁坏，后又从其院落土地中取土用于修建呼武公路护坡堤，取土后形成了一个深20米的坑，施工完毕后，又将建筑垃圾回
填至该坑内，对地下水源存在潜在破坏”问题，部分属实。案件描述位置现为国道110线呼和浩特至毕克齐段一级公路一间房互通匝道旁，2017
年—2022年期间由内蒙古路桥集团承建了国道110线呼和浩特至毕克齐段一级公路。2017年4月在110国道改扩建项目范围内张贴了房屋征
收公告，告知征收拆迁相关事宜，同时对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及房屋进行征收，其中举报人院落在此项目征收范围内，该院落预评估价格450万
元，但与举报人协商多次，未达成补偿协议，不存在未得到任何通知强行拆除的情况。

根据现场核查案件地块只有10余棵树木，并非松树，项目建设时属净场施工，项目范围内树木全部为市园林部门产权并负责管护，回民区征
拆办按程序补偿到位后，由园林部门组织转移栽植。结合市林草局回民区分局叠加2018年、2020年林保图，显示该地块为非林地，市自然资源
局回民区分局通过对照国家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该区域在2017年—2022年期间，未发生过地貌变化。因此不存在将院内种植的千余棵松
树毁坏的情况。

内蒙古路桥集团委托内蒙古工大岩土工程公司进行了地质钻探勘察，《检验检测报告》（JYJC-GF022-2022）结果显示地下20米内没有建筑
垃圾，地下水水质不存在污染现象，因此不存在地下水源污染破坏的情况。

（2）投诉人反映的“举报人2022年在中央生态环保组督察期间也反映过该问题，回民区政府当时想通过在填埋处种树处理，被举报人拒绝”
的问题，基本属实。该案件与2022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组督察编号X2NM202204070012群众环境信访案件举报内容基本一致。因被拆迁对
象对拆迁补偿金额存在异议，与内蒙古路桥集团存在司法诉讼，致使绿化工作一直未实施。

2024年4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进行了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钢公园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没有环保手续，常年喷漆，异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部分属

实。经核查，投诉人所述的鹏飞钣金喷漆为回民区高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位于回民区工农兵路加气站对面府都花园南3-19、20号商铺，结
构主题为2层建筑。主要经营：汽车维修服务、钣金喷漆等，一年约喷漆40辆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规定：汽车维修场所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使用溶剂型涂料的；营业面积
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及以上的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该中心营业面积80平方米（一楼为作业区，二楼为
员工宿舍区），不在办理环评企业的名录之内。

回民区高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设有机修工位1个，喷烤漆房1个，喷烤漆房配备有效的VOCs收集系统，无调漆房（该单位不自行调漆），喷
涂、烤漆等作业在喷烤漆房内进行，通过VOCs收集系统处理后，经二楼后侧楼顶烟道排出，虽经过收集处理，但对居民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现场核查时，无喷漆作业，故无法开展废气检测。

2024年4月17日，回民区政府组织钢铁路街道办事处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旧村位于新华西街路南、电厂东墙以东、阙里人家小区以西范围，占地面积173亩。孔家营旧村属于城中村，现共有常住

院落40个，共52人。现场核查发现，村内有部分生活垃圾未及时清理。

2024年4月17日，回民区政府组织钢铁路街道办事处、区域经济合作局、市自然资源局回民区分局等相关单位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孔家营黄沙湾片区村民反映：村委会主任打着城中村改造名义，占用村民的耕地盖房，然后卖房，特别

是以拆黄沙湾为借口，占地将近100多亩”问题，部分属实。
城中村改造项目为孔家营回迁项目，地块位于回民区化工路以南，呼钢东路以东，原化工厂以西，瑞天隆住宅小区以北。于2011年依据市规

划局《出让地块规划条件》（呼规批条字〔2011〕第108号）用地232亩；2014年，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2013年
度第十一批次中心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回民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土发〔2014〕733号），征收攸攸板镇孔家营村集体农用地12.8528
公顷、建设用地1.7726公顷、未利用地0.1524公顷。

经核查，孔家营村征收占用耕地均已依法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回迁房屋用于安置回迁村民，不存在村委会主任打着城中村改造名义征
占耕地盖房卖房的情况。黄沙湾平房区位于孔家营回迁小区东区道路以北，为宅基地住房，不在上述回迁征收范围内。

（2）“导致片区臭气熏天，到处都是垃圾，下雨天无法行走，环境太差”问题，部分属实。经查，黄沙湾平房区共173个院落，住户约400人，目前
为回民区规划的待拆迁区域，2017年4月已纳入区环卫局保洁片区，由第三方公司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对黄沙湾平房区进行日常环境卫
生的清理与维护，配备16辆污水收集车，用于村民日常污水收集，并由专人定时清理。村内因日常生活垃圾存放，略有异味，不存在片区臭气熏
天的情况。该平房区内路面铺设的方砖由于年久失修，个别存在损坏、坑洼现象，雨季会造成坑洼处有少量积水。

4月17日，清水河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喇嘛湾镇政府、县发改委、县林业和草原局赴现场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光伏电厂为2023年1月6日成立的国能蒙电（清水河）新能源有限公司，发电项目名称为“内蒙古托清经济开发区绿色

供电项目—清水河风力发电项目”。
2023年3月20日，喇嘛湾镇政府依法依规开展项目建设所需土地摸底、调查和征地工作。6月15日葆艳庄村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该项目

占用集体林草地进行讨论，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占用，并于当日出具《决议书》，征地补偿资金已分两次足额拨付到村级账户。8月10日，项目单位
向县林草主管部门申请使用林地。11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托清经济开发区绿色供电项目—清水河风电项
目一期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内林草资许准〔2023〕1529号）通过。故不存在在未提前告知村民情况下修建道路事宜，举报人反映的“全长5公
里，已修3公里，宽6米”在该项目征地范围内。

2024年4月17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榆林镇政府、金河镇政府、黄合少镇政府、巴彦路街道办事处、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昭乌达南路
街道办事处、区农牧水利局现场核实，情况如下：

（1）经调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侧有很多个体水厂，没有取水证”问题，基本属实。
在赛罕区东部共发现4家个体水厂，均属于无证取水。一是呼和浩特市冰露水业有限公司，位于赛罕区西把栅乡东把栅小区126号厂房，占

地面积100平方米，使用东把栅村内接入的自来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经营纯净水进行生产及销售。2016年3月31日投入生产，日产桶装水50
桶，无取水证。产生的废水储存于地上三个废水罐内，罐容积10吨/个。二是内蒙古忆甜矿泉水有限公司，位于赛罕区榆林镇苏木沁村，占地面
积1000平方米，使用村里自来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经营纯净水进行生产及销售。2023年11月10日投入生产，日产量500桶，无取水证，产生
的废水用于灌溉农田和菜地。三是呼和浩特市沁珅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赛罕区榆林镇前什尔村东山庄园院内，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使
用自备饮水井取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经营纯净水进行生产及销售，2023年2月8日接转并投入生产，日产桶装水300桶（18升桶），无取水证，
产生的废水存于地上四个废水罐，罐容积10吨/个。四是呼和浩特市冰丽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赛罕区巴彦街道保素村，占地面积13亩，使用
村里自来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经营纯净水进行生产及销售，2009年6月3日投入生产，日产桶装水约100桶，产生的废水灌溉农田和菜地。

（2）“还将废水重新排入地下，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用水”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4家个体水厂产生的废水没有重新排入地下，而是重新收集。对接市政污水部门进行收集，处理后，经检验后方可再利用。区农牧

水利局每年6月都对辖区的饮用地下水水质进行检测，根据去年水质检测报告，饮用水水质均达标，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用水。

2024年4月17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中专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现场核实，情况如下：
（1）经调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南路玉锦轩小区8号楼居民反映，8号楼东侧有个大连烧烤饭馆（二层小楼），排烟装置在二楼楼顶”问

题，属实。
投诉反映的饭店为赛罕区炭秘烧烤吧（大连海鲜烧烤），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南路玉锦轩小区东门北侧一、二两层商业楼，距离玉锦

轩小区最近的居民楼约20米，该饭店主营业务为烧烤，2020年9月开业，有两套油烟净化系统，排气筒在二楼楼顶，排风口朝向东侧，面向丰州
路。

（2）经调查，“两年多时间每日油烟污染相当严重，导致居民咽炎反复发作”问题，部分属实。
4月17日检查时，发现该饭店排烟设备由于长期未清理，存在油烟污染问题，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油烟检测，5

日内出具结果。

2024年4月16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榆林镇政府、市林业和草原局赛罕区分局、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区分局和区
农牧水利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其父闫××的林地内种植的果树（有林权证）”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地块位于赛罕区榆林镇乃莫板村西赛罕区轩达泰农业产业园北400米（圪堆地东侧、南侧和西侧），根据地块范围比对2011年至

2020年林保数据，国土三调数据及各年度影像资料，该地块性质为耕地，面积约140亩，不是林地。举报人的林权证日期为1985年。2009年集体
林权改革期间，旧版林权证要根据情况限期作废，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告。该投诉林权证所有人未按时更换该证，林权证已过期失效。

（2）“自2023年被同村张××大儿子相继拔毁了300多棵，如今树坑也被填平，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地块土改后就分给了张××、聂×和郭×三户所有，2021年由呼和浩特市南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承包，目前土地平整，正在准备

春耕。根据市林草局赛罕区分局已过期失效的林权证所记载，该范围由闫某祖辈人工种植杨树230株，已被闫某父亲售卖大部分。目前该范围
内林木为10余株（影像显示自2011年至今现状未改变），并非张××大儿子毁坏。

（3）“圪堆地东侧的林地，也被变成了耕地；圪堆地南侧，被上一任村支书，从中间开了一个水槽，侵占了2亩地”问题，部分属实。
圪堆东侧土地，比对国土三调数据及各年度影像历史资料，该地类性质为耕地。上一任村支书任职期限为2018年6月到2021年1月，南侧地

块中的水槽为30年前村民为方便浇地，储存雨水自建的水槽，占地66平方米，深1米，经核查，水槽仍在使用，未发现个人私自占用，不存在侵占
行为。

（4）“圪堆地西侧让合作社种了土豆，损失超万元，村霸还把林地中的道路填平，强行改成耕地”问题，部分属实。
圪堆地西侧（一分地）位于赛罕区榆林镇前乃莫板村西，为村集体土地，由呼和浩特市南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承包，比对国土三调数据及各

年度影像资料，土地性质为耕地，2021年呼和浩特市南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张××等人签订承包协议，种植土豆。经核查，该地块中从未有过
道路，不存在村霸把林地中的道路填平，强行改成耕地的情况。

2024年4月16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巴彦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核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罗家营110国道旁，小区南侧，有个线路板加工厂，通过收废品进行二次加工，存在固废污染随意堆放，污染环

境”问题，部分属实。
该加工厂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罗家营村110国道旁陶然雅居小区南侧，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5MABP580E34，主要回收电

脑、电视、打印机、路由器、光猫、电源盒及废旧整机通讯设备，将收购物品进行分类打包后卖往湖北。现场检查发现堆放有运输破损的电器部
件，但未见到拆解设备和手工拆解现场，经查阅该经销部提供收购记录和发货清单，未发现线路板加工和二次加工，不存在污染环境。

2024年4月17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金河镇政府、区农牧水利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市公安局赛罕区
分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前白庙村村内西侧紧挨石化三路、宝力尔街交叉口路东（烨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100
米处），有一滩不明物体（大概两三平米），类似于骨头渣伴有调料物质和一些蓝色的物质，经搅拌倾倒此地，在离此处西南30米左右（绿化带旁
边）有一堆，但是被覆盖了一层土”问题，属实。

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发生于金河镇前白庙村内蒙古瑜隆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大门前50米处，举报反映物质为含有动物骨料渣的
餐厨垃圾，约3平方米左右，用木板覆盖；在离此处西南30米左右的绿化带旁边还有2平方米左右的含有动物骨料渣的餐厨垃圾。以上餐厨垃
圾里均含有蓝黑色的颗粒物。

（2）“举报人称在今年4月14日自己的羊在吃完此物后，在回家的途中死了8只羊，后续又累计死亡20多只，目前共计死亡35只”问题，基本
属实。

经核查，2024年4月14日13时30分，金河镇政府、区农牧水利局接到金河镇动物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电话报告，前白庙村村民乔某某家有羊
陆续死亡情况，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据乔某某陈述，共饲养羊47只，当日（2024年4月14日）去村西滩地放羊过程中，羊吃了上述
垃圾后，短时间内死亡8只，回家后又陆续死亡26只，第二日（2024年4月15日）又死一只，死亡时出现口吐白沫、流口水、四肢抽搐、腹涨等症状。

2024年4月14日11时08分，金河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人称：“有人撒药导致我家羊吃上死了5只”，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了解，报警人将
羊群赶到赛罕区石化三路和宝力尔街交汇处东侧荒地内，羊群围着一堆大约三四平方米的垃圾倾倒物食用后，在将羊赶回家的过程中死亡8
只，后续陆续死亡共计35只羊。出警民警对现场查看发现，该倾倒物内含骨头渣及其他不明物体，该倾倒物上撒有蓝色粉末状的不明物体，因
为该地段属于荒地，周围没有监控设施，也非放养牲畜场所，可判断是有人倾倒的垃圾，但无法判断具体倾倒时间及人员，随后出警民警反馈指
挥室，通知相关部门到场，之后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金河镇畜牧局、金河镇城管、赛罕区环食药大队陆续到场，均无法确定羊群的死亡是否
和该倾倒物有关，以及现场倾倒物是否具有毒性。赛罕区农牧水利局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工作人员会同金河镇动物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疫病防疫法》第十七条、三十二条，在现场进行了临床观察
及流行病学调查，乔某某家的羊按照“呼农牧医字〔2023〕3号”防疫规定全部进行了疫苗注射免疫，排除因传染病致死。

2024年4月17日，赛罕区区委、区政府组织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赛罕区阳光巷文化局楼总层数为5层，两个单元，楼下有两家饭店，分别是高宏亮辣爽串和巴盟三姐铁锅焖面，分别位于楼门栋左右两侧。

因是商住混合楼，所以没有相应的餐饮营业执照，且两家店均无独立烟道，仅有油烟净化设备。

处理和整改情况

该砂场因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金河
镇政府将其依法取缔，已责令砂场负责
人于4月30日前将砂场余留的设备及砂
石料清理完毕。

（1）巧什营镇政府会同县农牧局对涉
农补贴资金要进一步加强审核和监管，
严格落实各项制度，确保各项补贴资金
合规合法进行发放，切实高效发挥补贴
资金的帮扶作用。

（2）县土地收储交易中心加强对已储
备土地经营管理，确保收储的土地保值
增值、发挥效益。

针对该案件涉及的拆迁安置补偿、经
济利益纠纷问题，回民区政府将进一步
与举报人进行沟通，引导其通过合法渠
道或司法途径解决。

（1）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已要求
高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10天内对废气
进行检测，并将过程及结果公布。

（2）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已要求
高鹏飞钣金喷漆换油中心做好过滤吸附
等材料的定期更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处理设施保养维护，确保VOCs治理
设施正常、稳定、安全、有效运行。

（1）钢铁路街道办事处对现存生活垃
圾进行清理，4月18日全部清理完毕。

（2）持续加大区域内环境卫生清理和
保洁力度，并委托第三方公司北控城市
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保洁清扫，能够
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保持辖区整洁。

（1）孔家营村村委会将持续提升日常
管理和维护力度，确保居民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保持辖区干净整洁。

（2）持续提升日常管理和维护力度，
对破损路面进行水泥修补。

（1）清水河县积极响应国家、自治区、
呼市有关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规定，主动
对接重点项目落地跟踪服务，保障项目
合法、合规建设。

（2）加强各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各职
能部门遵照各自职能职责持续加强全县
已审批项目建设的监管，监督指导项目
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规范建设。

（1）涉及乡镇和区农牧水利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的规
定和《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关于开展桶装
水、直饮水非法取水整治工作的通知》要
求，要求企业立即停止擅自取用地下水
的行为，对4家水厂进行封停处理，所产
生的废水由个体水厂拉送至市政污水部
门处理。

（2）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大对无证
取水以及擅自取水改变取水用途情况的
排查处理，坚决杜绝非法取水行为。

（1）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要求
饭店聘请了专业清理公司，于当天对油
烟净化系统进行清理。

（2）根据检测结果作后续处理，若检
测结果不达标，要求其进一步整改。

无。

（1）巴彦路街道办事处要求企业按照
电器分类进行库存，做好出入库登记。

（2）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赛罕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做好日常巡查，
严格按照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经营。

（1）2024年4月19日，区农牧水利局
已委托内蒙古安迪恒正司法鉴定中心对
羊的肝脏样本、心脏样本和吐出白沫物
进行检测，确定羊群的死亡是否和该倾
倒物有关，预计2024年5月5日出具检测
结果。待检验及鉴定结果出具后，符合
立案条件的，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将及
时立案侦查。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第五十七条有关规定，为防止死畜流
向市场，赛罕区农牧水利局于2024年4月
15日对35只死羊无害化冷冻处理并对养
殖场所进行了全面、彻底消杀。

（3）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已配
合金河镇综合执法局迅速对现场垃圾进
行清理，避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4）2024年4月19日，市生态环境局
赛罕区分局已委托内蒙古蒙际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对该不明物体周边土壤进行
检测，判定是否存在不明物体污染周边
环境问题，预计2024年5月5日出具检测
结果。

（1）人民路市场监督管理所按照《呼
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四
条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二条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两家饭店现已关停。

（2）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将组织相关部
门围绕餐饮油烟污染等问题对辖区执法
巡查，加强日常监管，保证居民的健康安
居环境。

行政
单位

赛罕区

和林格尔县

回民区

回民区

回民区

回民区

清水河县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污染
类型

生态

土壤

生态、
水、
土壤

大气

土壤

大气

生态

水

大气

生态

土壤

其他

大气


